
 

一、 應支付費用：賣家須負責支付與下述各項有關之費用：（1）將拍賣品包裝並運至本

公司作拍賣。（2）所有相關之運送保險費。（3）如拍賣品交回賣家其包裝與運費。

（4）受保於本公司之藝術保險或本公司為保管拍賣品所支付之安全管理費用。（5）

所有相關應繳納之關稅或其他稅金。（6）目錄製作及插圖費用。（7）與本公司約定

之服務佣金及費用。（8）預先與賣家商議之拍賣品修整費用。（9）裝框，裱畫之費

用。（10）本公司為擬定目錄說明經評估需由外界專家鑑定之費用。（11）本公司經

評估為適當委請外界專家出具意見之費用。（12）拍賣品拍賣後之倉儲及管理費用。

（13）所有相關之市場推廣費用。 

 

二、 安全管理與保險： 

1、 除非與本公司另有協定，否則拍賣品由本公司決定是否受保於本公司藝術

保險單，保額由本公司依個案實際狀況決定之，惟保額並非本公司承諾拍

賣品可成功拍出之款額。 

2、 若未成交，本公司將向賣家收取委託底價之 l%，作為安全管理等各項費用

所需。若成交，本公司將向賣家收取落槌價之 l%作為安全管理等各項費用

所需。本公司因收取安全管理費用而依本拍賣規則承擔之安全管理責任，

僅止於拍賣後 7 日。拍賣品未能成功拍賣者，自拍賣後第 8 日起安全管理

風險自動轉由賣家自行承擔；拍賣品成功拍賣者，自拍賣後第 8 日起安全

管理風險自動轉由買家自行承擔。 

3、 本公司所收取安全管理費用，僅止於因竊盜或不當毀損等人為因素所造成

損失，其他因地震、洪水、颱風等不可抗力而造成之刮傷、損毀等不包括

在內。 

4、 於拍賣品因人為因素發生部分損傷時，所需修繕回復原狀費用由本公司承

擔，但不及於拍賣品因此所造成之價值減損。 

5、 若拍賣品因遭竊或其他人為因素致全部毀損、滅失而無法修復，由本公司

參照賣方拍賣底價及交易市場上公平市價，以其中價格較低者作為本公司

賠償金額。 

6、 如由本公司安排運送，本公司將另向賣家收取運送費用，該費用金額由本

公司依個案實際狀況收取而定。如有需要，本公司亦會介紹建議之承運人，



但本公司不因此而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7、 若拍賣品經本公司決定受保於本公司藝術保險單，則在拍賣後 7 日內保險

仍然有效。如拍賣品未能成功拍賣，逾期後風險全由賣家自行承擔。 

8、 因蛀木蟲、空氣或氣候情況轉變而對拍賣品造成之損壞，本公司概不承擔

法律責任。 

 

三、 特別指示之責任排除：如賣家特別指示本公司毋須為拍賣品投保，則該風險全

由賣家自行承擔，與本公司無關。 

 

四、 賣方保證及承諾： 

1、 賣家須保證為拍賣品之唯一且合法所有權人，具備將所有權轉讓予買家之

合法且未受限制之完整權利，絕無遭受第三人追索或求償之任何可能或風

險，若因該保證不實造成本公司一切損失，賣家須無條件負賠償責任。 

2、 賣家保證已遵守一切與拍賣品之進出口有關之法令或其他相關規定，並已

將過去任何第三人未能遵守此等規定之事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若因該保證

不實造成本公司一切損失，賣家須無條件負賠償責任。 

3、 賣家保證已應將所知之有關拍賣品之任何重大修改，及第三人就拍賣品之

所有權、狀況或歸屬所表示之任何關注之書面通知本公司，若因該保證不

實造成本公司一切損失，賣家須無條件負賠償責任。 

 

五、 拍賣程序： 

1、 本公司對目錄內拍賣品之描述與圖示方式、鑑定意見書、拍賣地點與方式、

獲准進場競投對象以及競投價之接受、是否應尋求專家意見，物品是否合

併或分開拍賣等所有拍賣事項之安排，均有完全之決定權。 

2、 任何估價，不論口頭或書面，均只屬意見，而非拍賣品最終可拍出價錢之

保證。 

3、 未經本公司同意，賣家不可任意撤回拍賣品。但本公司保留隨時因後述原

因而撤回拍賣品之權利： 

3.1 本公司對拍賣品之界定或真實性，或賣家依上述第四「賣方保證及承諾」

條款所為保證及承諾內容有所懷疑。 

3.2 有任何違反拍賣規則之情況。 

3.3 依本公司評估將拍賣品納入此次拍賣並不適當。 

4、 如賣家任意撤回拍賣品，本公司除收取賣家委託底價 10%價金外，賣家須



另加支付如拍賣品按底價金額成功拍賣時，本公司應得之服務費之款項，

以及包括但不限於其他相關之增值稅、保險費、安全管理費和其他開支。 

 

六、 拍賣原則： 

1、 本公司將參照底價就拍賣品進行拍賣，底價不得高於拍賣目錄所標估價之

下限。但本公司有權將拍賣品以低於底價拍賣。如本公司將拍賣品以低於

底價拍出，本公司將向賣家支付成交價與底價差額，惟若經賣家同意，本

公司得依與賣家協商修正之底價結算。 

2、 賣家不得自行參與競投其拍賣品，亦不得聘請、僱用、委託他人或借用任

何人名義參與競投。 

 

七、 結算與付款： 

1、 除與賣家另有書面約定外，本公司將以新台幣作為付款幣別。如賣家要求

以新台幣以外之貨幣付款，本公司將向賣家收取因此衍生之外匯手續費

用。 

2、 如買家在拍賣日期後 30 日內未全數支付應付之款項，本公司有權代賣家就

付款、貯存與保險等相關費用，採取本公司認為需要之追討行為向買家收

取其應付之款項。但本公司並無責任代買家支付任何款項予賣家匯款，亦

無責任代賣家採取任何法津行動。本公司得與賣家討論採取適當行動以向

買家追討拍賣款額。 

3、 如在拍賣日期後 10 日內，買家提出具體證據向本公司證明拍賣品為膺品，

並經本公司接受者，則：（1）如買家尚未支付應付之全部款項，本公司有

權取消交易。（2）本公司已支付予賣家之所有款項，賣家均須無條件退還

本公司。在賣家未全額退款前，本公司將行使留置權，就屬於賣家所有之

物品留置作為退還款項之擔保品。 

4、 任何拍賣品如未能成功拍賣，或不包括在拍賣之內，或因任何理由而撤回

拍賣，則在本公司發出通知予賣家要求賣家領回拍賣品之 30 日內，賣家必

須領回拍賣品。任何此等拍賣品如在 30 日過期後仍未領回，則本公司每天

每件將徵收新台幣伍佰元倉儲費，並收取額外費用以支付安全管理或購買

保險所需。賣家須在付清所有未付費用後，方可領回拍賣品。本公司可在

賣方要求下提供受委託運輸服務或介紹承運廠商資料，但並不負任何法律

責任，拍賣品之風險全由賣家承擔。 

5、 上述第 4 點所指拍賣品如逾本公司通知期日後 90 日未被領回，則本公司有



權就該拍賣品進行認為適當之處置。該處置包括將拍賣品移往第三人之貨

倉並由賣家承擔一切所需費用。本公司認為適當時亦可將該拍賣品再為公

開拍賣，並將拍賣所獲收益扣除所有欠款及應支付費用後支付予賣家。 

6、 任何拍賣品如在拍賣中收回或未能成功拍賣，則本公司有權在拍賣期日後

之兩個月期間內，成為賣家之獨家代理人，依照賣家可收取之淨款額(即扣

除賣家應付之一切費用後之款額)，或按本公司與賣家另行議定之較低價格

私下出售。在此情況下，賣家就該拍賣品而對本公司所負有之責任，與公

開拍賣程序相同。 

 

八、 圖片使用：本公司對拍賣品之圖片、錄影或拍賣品之複製影像擁有免費使用權

利。此等影像之一切著作權、著作財產權等相關權利均屬本公司所有，且本公

司有權以任何適合之方式使用之。 

 

九、 稅項事宜：賣家應付本公司之所有款項均不包括任何貨物或服務稅、所得稅或

其他增值稅、任何稅捐(不論由台灣政府或其他國家所徵收)。如有任何此等稅項

適用，賣家須負責按有關法津規定之稅率及時間繳付此等稅款。 

 

十、 其他約定事項：本公司與買家或賣家未另約定事項，或其他合約未盡事宜，悉依本「拍

賣規則」辦理，若本「拍賣規則」與合約抵觸，則依合約約定條款為準。 


